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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字〔2016〕5 号 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关于来维龙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

经研究，决定： 

来维龙同志任济宁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； 

李效民同志任济宁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； 

宋思伟任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党委副书记； 

郑宁任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党委副书记； 

马云水任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党委委员； 

孙辉任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党委委员； 

申建民任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党委委员。 

 

来维龙、李效民同志原任职务随机构变更自然免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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